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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俄乌冲突中，除了俄乌两国之外，还有大量的第三国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这些方式包括向

交战国提供各类军事援助。部分第三国声称自己处于“非交战状态”。传统立法中不存在“非交战状

态”，这一概念产生于一战后的国家实践，与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则的变化密切相关。梳理有关国家

实践后可以发现，“非交战状态”并不为实在国际法所接受，而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涵盖了各种违

反中立法的行为。声称处于“非交战状态”的国家实际上是违反中立义务的中立国。中立法在现代国

际法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为“非交战状态”之说的流行提供了契机。有必要在当今的国际法体系中思

考如何重新编纂中立法，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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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两国爆发全面武装冲突。对于这

场冲突，除了直接交战的两国外，还有大量的第三国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一方面，在冲突爆发初期，

俄罗斯军队曾从白俄罗斯领土进攻乌克兰[1]；另一方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 31 个国家向

乌克兰提供资金及各种轻重武器[2]。这些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第三国及国家集团声明自己并非俄乌冲突

中的交战方。例如，德国政府声称北约不是俄乌冲突的交战方[3]；法国政府否认北约在与俄罗斯交战[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认为欧盟帮助乌克兰并不代表欧盟成了俄乌冲突的交战方[5]。这些第三国

相对于作为交战国的俄乌两国的法律地位，值得思考。 

根据传统战争法，若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第三国的法律地位或者是中立国，或者是交战国，并不

存在“第三种状态”。那么，在俄乌冲突中，这些或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甚至可能是战场情报支持)

或者将其领土用于交战国军事行动的国家之法律地位究竟是什么？尤其是，某些国家一方面向乌克兰

提供各类轻重武器，另一方面反复强调自己处于一种“非交战状态”(non-belligerency)。那么，应该如

何从“战争”和“中立”在传统和现代国际法中的演变来理解此种“非交战状态”的法律性质？等等

问题，都有待探究。 

本文主体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传统的中立法体系；第二部分，梳理“非交战状态”理

论演变的过程；第三部分，在当今国际法框架下分析“非交战状态”是否在实在国际法中有根据；第

四部分，阐述“非交战状态”的法律实质；第五部分，对当前中立法体系的理论和国家实践作总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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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中立法体系概述 

 

中立法是近代国际法诞生以来就有的一个法律制度，目的是确定某一国相对于某一特定战争的法

律地位以及由之而来的权利和义务。中立法只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6]。作为战争法的一个分支，中

立法的基本内容和范围在 18 世纪末的国家实践中初步形成，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得到编纂，以

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7]，形成了一战前传统的中立法制度。 

中立法的关键发展时期是 19 世纪，当时有三个重要因素促成了中立法的快速发展，即美国对中

立态度的转变、瑞士和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化以及 1856 年《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又称

《巴黎海战宣言》)的通过[8]。此后，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发生的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也促使 1907

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将编纂中立法作为一项议题[8]，并通过了《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

务公约》(海牙第五公约)和《关于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海牙第十三公约)①。 

根据这两项有关中立的公约以及学者对于中立的概念和通则的总结
②
，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可以

概括为：交战国不得侵犯中立国的领土，不得在其上开展针对对方交战国的军事行动，对对方交战国

的军事行动也不得影响中立国领土(如造成附带损害)，即中立国具有不受战争不利影响的权利；中立

国则不得允许其领土被用作或在其领土上发生针对任何交战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中立国不受战争不利

影响的权利的必然结果。交战国的地位(无论是侵略国还是受害国)不影响其对中立国的义务，即使受

害国认为基于军事目的使用中立国领土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自卫权，受害国也不得利用中立国领土开

展军事行动。 

中立国保持中立的义务还意味着不得采取有利于交战一方的行为。尽管“有利于”的界限可能并

不清晰，但至少海牙第十三公约第 6 条明文禁止中立国“以任何方式将军舰、弹药或任何作战物资直

接或间接提供给交战国”。在陆战方面，尽管海牙第五公约没有包含类似的明确规定，但不能由此认

为中立国可以向交战国提供陆战用作战物资，或者再进一步，提供空战用作战物资。 

在传统战争法中，中立是与战争相对应、相关联的概念，没有战争就没有中立，中立不可能脱离

战争而存在。但是，上述两项公约全文都没有界定什么是战争，也没有规定如何判断战争的开始与结

束，当然也就没有规定中立何时开始。战争如何开始规定在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关于战争开

始的公约》(海牙第三公约)中，其第 1 条规定，缔约国除非发出预先的和明确无误的警告——形式是

宣战声明或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否则不得开始敌对行动。不过，这一公约只是部分解决了如何判

断战争开始的问题。海牙第三公约的目的及宗旨是确定开战的合法要件，规定宣战或最后通牒是合法

开战的要件，因此在交战国宣战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存在战争，此时应适用中立法——该公约第 2 条

规定必须立即通知中立国存在战争状态，中立国在收到通知后才开始履行中立义务。但是，海牙第三

公约没有规定不宣而战会有何种后果，更没有确定中立法对这种情况是否适用。然而，宣战或最后通

牒只是战争开始和存在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否则就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国武力攻击

另一国，但没有宣战且以此为由不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以及中立法
③
。对此，有学者正确地指出，海

牙第三公约的起草者和缔约国认为中立法也适用于不宣而战的情况[9]，中立法仅适用于经宣战的战争

不符合国际实践[10]。因此，即使在传统战争法中，中立法也适用于事实上的武装冲突。至于何种情况

根据什么标准构成武装冲突，则不是根据中立法判断、由中立法调整的。 

不过，存在武装冲突属于适用中立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两国之间短暂零星的交火也

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但不一定导致中立法适用。确定某一武装冲突是否达到了适用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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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槛，对于冲突各方和第三国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可以说并不存在确定适用中立法的一

般方法[7]。而且，对于讨论“非交战状态”，某一战争或武装冲突是否存在且达到了适用中立法的门槛

并不重要，因为在声称处于“非交战状态”的国家看来，存在某一战争或武装冲突将是给定的事实，

无论其基于何种方法判断。需要指出的是，中立法的适用不仅取决于存在战争或武装冲突(且不论如

何判断其存在)，而且就第三国而言，取决于交战国的立场或行为。第三国的中立声明对于交战国并

没有法律约束力，而只是表明该国试图遵守中立义务的立场，第三国的中立地位需要交战国承认，才

能由事实上的中立国转变为法律上的中立国，并由此受中立法的约束，享有其中的权利、承担其下的

义务。承认的一般形式是交战国默许某第三国行使中立权利，交战国明示拒绝某第三国的中立地位通

常意味着交战国将与该国进入战争状态。交战国明确否认某第三国的中立地位并不违反中立法，因为

交战国在承认该第三国的中立地位之前，对其并不负有中立法上的义务[8]。 

 

二、“非交战状态”的由来 

 

如前所述，海牙第五公约和第十三公约中只出现了中立国和交战国两种身份，没有提及任何意义

上的中间态。然而，在实践中逐渐出现了国家认为自己既非交战国也非中立国的情况。例如，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于 1940 年将介于中立和交战之间的状态定义为“非交战状态”[11]；1980—1988

年两伊战争期间，许多国家采取“非交战政策”，但向伊拉克提供了多种援助[12]；在俄乌冲突中，许

多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武器援助，却主张自己的“非交战国”地位。梳理“非交战状态”的发展历

史，可以看出其演变与有关战争和中立的国际法规则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 20 世纪上半叶战争理论对中立法的影响 

在 20 世纪早期，一种较为流行的认知是，战争存在与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主观意图。尽管海牙

第三公约并非习惯国际法的编纂[13]，但当时国家普遍认为合法的战争状态需要符合主观构成要件。如

果有关各方认为不存在战争，即便敌对行为已经发生，也不会导致“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14]，因此

第三国也不受中立法的限制。 

在 1919 年《国际联盟盟约》和 1928 年《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以下称

《巴黎非战公约》)通过后，确定是否存在应适用中立法的战争变得更为困难。在这两个条约出现之

前，国际法承认国家拥有诉诸战争的权利即诉诸战争权(jus ad bellum)，而《国际联盟盟约》只允许在

特定情况下进行战争，《巴黎非战公约》则将诉诸战争视为国际不法行为。根据这些条约，战争不再

被视为国家主权能力的合法表现。于是，在国家实践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诉诸所谓“非战争”的强

制行动——称之为“报复”或“自助”，而拒绝宣战或表露战争意图，以免违反有关条约或受到制裁[15]。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关国家的敌对行动客观上达到了战争的程度，但因为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

战争”，第三国无法适用中立法。 

战争存在与否日益模糊导致部分国家和学者开始重新考虑中立法的适用问题。有观点认为，既然

《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已经宣告战争为非法，并且国家经常试图规避进入法律意义上

的战争状态，那么中立法已经失去了适用的基本条件；如果存在国家间武装冲突，第三国将不再受中

立法的约束，而应适用其他规则：第三国有权积极援助侵略的受害国，或至少通过对受害国采取善意

立场的方式区分受害国和侵略国[16]。实践中，英国政府在 1929 年提出，《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

战公约》通过前，战争是合法的国家政策工具，中立国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与引发战争的争端无关；

而这两项条约通过后，战争变成了国际不法行为，传统中立规则将不再适用于这两项条约的缔约国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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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大利 1935 年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英国国际联盟事务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明

确提出中立法不应适用，因为意大利违背了有关禁止战争的义务，据此不能要求其他国家遵守中立法

义务
⑤
。 

“非交战状态”的明确提法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和美国是最初的践行者[16]。意

大利于 1939 年声明自己不参与战争，但会援助德国[6]——美国据此认为意大利是“非交战状态”的

开创者[11]。美国在 1939 年宣布，对欧洲战争保持中立
⑥
，但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美

国将自己的立场转变为所谓的“非交战状态”[17]。1940 年 9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向英国转让

驱逐舰，以换取租赁加勒比海地区某些海军基地的权利[18]。1941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

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售、交换、租赁、借出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国

防物品”[19]。虽然这种立场明显违背传统中立法中不得援助交战国的义务，但美国认为其以非交战

方式援助盟国符合《巴黎非战公约》之后的中立概念。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H.杰克逊主张，战

争的地位以及中立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已不再与 1928 年前相同，“非交战国”有权区别对待交

战各方[20]。 

从上述英国和美国的立场来看，《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已经修改传统中立法，交

战方不再是“平等的”，发动战争的一方是不法行为者，另一方为受害者，因此中立法一视同仁的原

则必须让位于新出现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如果第三国不遵守中立法，援助其认

为的战争“受害者”，那么第三国的法律地位又是什么？ 

(二)《联合国宪章》对中立法的修改 

《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款正式将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确定为国际不法

行为。《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这一更为宽泛的事实性术语，而非“战争”这一可能带有法律含

义的术语，因此一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否认存在战争状态而规避《联合国宪章》的限制。 

《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4 款也使得联合国会员国保持严格中立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果

安全理事会(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39 条认定某国破坏和平或有侵略行为，联合国其他会员国

负有援助联合国和不援助侵略国的义务。《联合国宪章》也限制了中立国自由转化为交战国的权利。

在联合国成立之前(或更早在《巴黎非战公约》生效之前)，中立国可以自由地加入任一交战方。而如

果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展开行动，中立国可以放弃中立转而支持安理会的行动，但中立

国不得加入安理会确定的侵略国一方。同样，在集体自卫的情况中，如果满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

中立国可以放弃中立地位转而援助受侵略的受害国，但中立国不得放弃中立地位转向支持侵略国。例

如在 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安理会授权联合国会员国采取集体行动支持科威特自卫
⑦
，因此多

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打击尽管有违中立，但属于符合《联合国宪章》的集体自卫。《联合国宪

章》禁止武力的规定还修改了传统中立法中承认中立的效力。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交战国即

便明确否认某国的中立状态，也不得对该国使用武力。联合国成立前许多国家恪守中立义务的目的是

获得交战国的承认，以避免被卷入战争；而现在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受到《联合国宪章》的保

护，严格遵守中立义务很难再从中立法获得额外益处。 

鉴于《联合国宪章》对中立法的上述改变，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中立法已经不再符合《联合国

宪章》通过后的国际社会[21]。“中立”与“交战”的传统二分法不复存在，“非交战状态”已经得到

国际法认可，包括中立但不限于中立的多种情况。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的条件下，其他

国家可以在“中立”与“交战”之间选择多种中间立场：可以参与集体自卫；可以向武装攻击的受

害国提供各种援助(但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可以按传统方式发布中立声明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中立

地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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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际人道法中的新表述 

二战后，国际人道法的用语中新增了“中立国”与“交战国”以外的第三类国家。1949 年《关

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4 条中明确出现了“非交战国”(non-belligerent  

powers)的用词，1977 年《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2 条中则出现了“非冲突一方的国家”(state not a party to the conflict)

的提法。 

日内瓦第三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并没有解释这两个词语的具体含义。从字面上看，这两个词语

似乎体现了国际人道法支持“非交战状态”成为一种法律概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1973 年的《一

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草案》中，用“未参与冲突的国家”以及“非冲突一方

的国家”完全取代了“中立国”
⑧
。在 1974 年至 1977 年召开的“关于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

国际人道法外交会议”上，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让•皮克泰认为，采用“非冲突一方的国家”这

一术语是恰当的，因为现在出现了包括“非交战”在内的多种不同程度的中立
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960 年对第三公约的评注没有解释为何该公约中出现了“非交战国”一词，但在 1987 年对第一附加

议定书的评注中指出：“在条约和习惯法所定义的中立之外，还增加了其他形式的不参与冲突。”[22]

由此可见，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肯定和支持“非交战状态”这一概念。 

 

三、“非交战状态”是否为实在国际法所接受 
 

有学者主张，由于《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因此不仅战争已经成为非法行为，中立法、捕

获法等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法律也已经失效[23]。然而，国际法律实践证明，尽管《联合国宪章》对中立

法有重大的影响和修改，但并没有使得中立法彻底失效，中立和中立国的概念仍然存在，而“非交战

状态”并没有被实在国际法所接受，成为其公认的内容。 

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乏适用中立法的实践。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对以色列宣战，并于同日依据中立法开始临检、搜索和截留苏伊士运河上所有悬挂非阿拉伯国家

旗帜、正在前往或来自以色列的船只。埃及此举事实上是将所有的第三国均视为中立国，尽管有国家

抗议埃及的举措，但没有国家明确提出中立法已经过时。1949 年停战协定签订后，埃及继续维持上述

措施，部分国家抗议埃及在没有武装敌对行动的情况下阻碍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行。这种做法似乎意

味着，只有存在武装敌对行动，才可以合法干涉中立贸易[9]。1951 年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只是谴责埃

及在停战期间采取交战措施是“临检、搜索与截留权之滥用”
⑩
，似乎从反面可以理解为武装冲突时

期采取交战措施就不是“滥用权利”。类似的情况如：两伊战争中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指出，

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可以采取措施限制进出其他交战国港口的航运⑪。 

在一些武装冲突中，许多国家仍然使用中立国的概念，认为其含义与不参与冲突的国家的含义相

同，并明确声明自己将采取或不采取中立立场。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法国外交部长认为中

立国是指不参与战争的国家，法国没有参与此次战争，因此是中立国[24]；美国国务卿则表示：“我们

并非交战国……但‘中立’这一传统国际法术语不代表漠不关心。”⑫1980 年两伊战争爆发后，美国

驻联合国代表称，美国将在战争中恪守严格谨慎的中立态度⑬；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称，英国将在伊

拉克和伊朗之间保持中立⑭。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智利宣布其在冲突中保持严格的中立⑮；爱

尔兰表示，如果英国正式向阿根廷宣战，其将保持中立[25]；而美国参议院宣布“美国不能维持中立”，

随后众议院明确提出要在外交上全面支持英国⑯。在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奥地利提出自己是中立

国，因此不会参与武装冲突，也不允许军用航空器飞越其领土上空[26]。第三国实际采取或不采取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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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的情况也不少。1986 年，美国计划派遣陆基战斗轰炸机(协同航空母舰上的战机)轰炸利比亚，对

此，英国同意这些飞机从英国起飞，即没有保持中立，但法国和西班牙基于中立，拒绝美国战斗轰炸

机飞越本国领空(这些飞机因此只能绕道大西洋奔袭利比亚)[27]。综合上述国家实践来看，各国依然在

适用中立国与交战国的概念，而声明“非交战状态”并非通例。 

第二，实践中，确有非交战国违反中立义务的情况，但是，它们或者否认自己违反中立义务，

或者为其行为寻找其他法律依据，而极少公然宣称中立法已经过时或不适用。就否认自己违反中立

义务的情况而言，在二战后的武装冲突中，不乏第三国向交战国提供军事援助甚至派遣军事人员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但表面上不予承认的情况；由于否认自己事实上有任何违背中立的行为，因此也不

会寻求对其行为的任何法律解释[10]。例如，在两伊战争中，美国宣布采取中立立场，却暗中向伊拉

克提供来自美国卫星的军事情报[28]。就这种情况，借用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的判决来说，这些向

交战国提供军事援助甚至可能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但不予承认的国家的行为“应被当作是违反这一[中

立]规则，而非标志着确认一项新的规则”⑰，例如所谓的“非交战状态”。 

就为其违反中立义务的行为寻找其他法律依据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国家也不会公然声称中立法已

经过时或不适用。例如，在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意大利称自己为“非交战国”，但认为基于各种

协定可以在军事方面给予美国便利[29]，法国和德国以“盟国之间的惯例”为由允许美国的军用航空器

飞越本国领土[6]，爱尔兰认为允许美军飞机使用香农机场是落实安理会第 1441(2002)号决议的举措，

同时认为向美军提供帮助不影响自己的中立地位[30]。尽管上述四个国家显然违反传统中立义务，但它

们均未声称“中立法已经过时”或“伊拉克战争中不适用中立法”。就这种情况，同样借用国际法院

在尼加拉瓜案中的判决来说，这些没有遵守中立规则但以其他法律依据为理由的国家的行为实际上是

确认而非削弱了既有的中立规则 。 

第三，《联合国宪章》并未废除中立法的适用。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认定某一冲突中何者为侵略

国的情况下，中立立场和中立规则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规定会员国有行使集

体自卫的权利，但集体自卫并不是义务。因此，如果某国保持中立，并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在安理会认定存在侵略前，“非交战国”可以声称自己违背中立义务是因为其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但交战国没有义务承认并有权采取反措施，“非交战国”与交战国之间仍受到中立法约束[16]。只有在

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后，会员国才有义务配合联合国援助受害国   

——但由于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和政治因素的干扰，安理会作出这样的决议极为困难。这意味着传统

的中立法并没有被《联合国宪章》完全废除，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由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止②。

在两伊战争爆发后不久，联合国安理会在决议中“敦促其他所有国家极力克制，而不采取任何足以导

致冲突进一步加剧及扩大的行动” 。这样的措辞不排除中立，实际上是安理会在该冲突中所设想和

建议的立场之一。 

国家行使集体自卫权，也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区别对待武装冲突中的一方。在理论上，如果“非交

战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明确声明其正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联合国宪章》并不排除该国区

别对待冲突中的一方。但行使集体自卫权需要被攻击国实际请求其他国家提供援助；“非交战国”也

需要明确指出其认为受援助的国家是受害国，表示其愿意以“非交战”手段援助受害国。此时，“非

交战国”的立场接近于传统国际法中对一方正式宣战但不积极参与武装冲突的情况[16]。如果某国声明

行使集体自卫权，该国将转化为交战国，该国的中立地位将不复存在[7]。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实

践中的“非交战国”协助一方交战国对付另一方交战国时，往往并不提及集体自卫权，甚至会采取秘

密援助的方式。 

第四，国际人道法中存在第三种状态并不意味着“非交战状态”已经被一般国际法所接受。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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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法中新增“非交战国”或“非冲突一方的国家”，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而

非试图修改传统中立法。中立法适用于达到一定强度、规模和持续时间的国际性武装冲突[16]；而国际

人道法的适用门槛更低，即对一切国际性武装冲突都适用，而不考虑武装冲突的激烈程度或持续时间，

也不考虑有关国家是否宣战[31]。因此，对某些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立法并不会适用，但国际人道法

将适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使用中立法的术语描述有关国家，而只能将第三国描述为“非交战国”

或“非冲突一方的国家”[7]。例如，在 2019 年 2 月，巴基斯坦击落印度战机，俘获一名印度飞行员[32]。

对于这种一次性的情况，可以主张适用国际人道法如日内瓦第三公约，但中立法的适用条件似乎没有

得到满足，因此只能或宜于称第三国为“非冲突一方的国家”。 

第一附加议定书的准备工作也很难支持“非交战状态”已经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关于重申和

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外交会议”的记录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试图彻底剔除“中立国”

的主张并未得到一致同意，例如德国和奥地利代表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新术语的担忧 。第一附加

议定书最后使用的措辞是一种折中方案：根据英国、奥地利、芬兰、瑞典和瑞士的提议，“中立国家

或其他非冲突一方的国家”取代了草案中的原有表述“非冲突一方的国家” 。可以看出，第一附加

议定书的最终表述是不同主张妥协的产物，不能代表“非交战状态”已经成为所有国家普遍接受的法

律概念。 

第五，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咨询意见中认为中立法继续有效 ，国际法委员会在 2011 年《武装冲突

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中，也将中立法视为有效和相关的法律体系 ；而传统中立法的重要组成部

分，即海牙第五公约和第十三公约，直到 2015 年仍有国家选择加入 。可见，中立法依然是当代国际

法的有效内容，对于“非交战状态”，依然可以且需要根据中立法来判断。 

 

四、“非交战状态”的法律实质 

 

现代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深远地影响了中立法，但并没有彻底废除中立法，也没有形

成有关“非交战状态”的习惯国际法规则。通过梳理国家实践可以发现，自称处于“非交战状态”

的国家在实质上是违背中立义务的中立国。 

在俄乌冲突中诸如同意交战国使用其领土或向交战国提供武器，从至今仍有效的中立法来看，都

属于违背中立义务。不过，违背中立义务的中立国并不当然转化为交战国。根据传统中立法，无论是

中立国自身违背中立义务还是交战国阻止中立国履行中立义务，都不会当然地将中立国转化为交战

国。如果中立国为利于某一交战国而违背中立义务，另一交战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予以容忍[8]。如上

文所述，中立国的中立地位因交战国承认而获得，即使中立国违背中立义务，只要交战国继续承认其

地位，该国的地位就不会发生变化。例如在二战期间，尽管美国大力支持英国，但直到其对德国宣战，

德国一直将其视为中立国。 

根据一般国际法，交战国有权对违反中立义务的国家采取比例相称的反措施，直到违反国停止

不法行为。历史上，只要符合比例原则，合法的反措施可以涉及使用军事力量，甚至宣布进入战争状

态。但在《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对于违反中立义务的行为，原则上不得使用武力来

反制，除非这些行为构成了《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所指的武力攻击。因此，第三国向交战一方提供

包括武器或情报在内的各种支持的成本大为降低，只要交战另一方不想冒扩大冲突、另外树敌且因

此违反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的规则的风险，那些违反中立义务的国家就几乎没有卷入武装冲

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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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中立国”声称“非交战状态”而实际上违反中立义务的情况，或许只有交战国能够有

效实行某种制裁，才能迫使这样的国家严格遵守中立法。正如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试图采

用石油禁运手段时所表现的一样，如果被区别对待的交战国拥有必要的制裁手段来强制执行传统中立

规则，那么“非交战国”往往会回到严格的中立状态[33]。而如果受影响的交战国没有必要手段，例如

只是采用经济等非军事手段加以反制，但因为与“非交战国”的经济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而无济于事，

那么“非交战国”就会肆无忌惮，甚至屡次、严重违反中立义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交战国

容忍“非交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避免参战国范围扩大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争范围扩大。 

尽管声明“非交战状态”不能掩盖所涉国家违背中立的事实，但“非交战状态”可以为其带来

一些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好处，例如可以向受援助的国家释放政治上的善意，或者实质性地

影响战争进程而不冒直接成为交战方的风险。“非交战状态”这种提法尤其适合某些领土上有他国

驻军或军事基地的国家。根据传统中立法，如果驻军或军事基地的所属国成为交战国，驻地国就有

义务冻结交战国财产并拘留交战国士兵。然而，在二战后许多国家同意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驻军

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这一点。例如，美国和意大利之间订立的一系列双边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涉及美

国在意大利的军事设施和转运，这使得意大利很难严格遵守中立法，因此意大利在伊拉克战争中选

择“非交战”立场也不足为奇[12]。基于上述原因，“非交战状态”已经成为某些国家违背中立义务

的常用借口。“非交战状态”学说在学术界也有部分拥趸，便于为有关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减轻其

政治压力。不过，中立国在违背中立义务之前或许应三思而行，如果它们在当前或未来的冲突中遇

到了实力强劲的交战国，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下，中立法可能依然是能够有效保护它们合法利益的重

要保障。 

二战后几十年的国家实践表明，参与武装冲突的门槛非常高，仅仅违反传统中立规则并不一定将

中立国转变为交战国。在俄乌冲突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的国家显然认为这些支持不属于

参与武装冲突；而俄罗斯虽然一再表示不满，但迄今未认定给予乌克兰援助的国家是交战国 。俄罗

斯的这种立场固然不乏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实际考量，但中立规则的存在也可能是一种阻碍。 

在现代国际法律实践中，违反中立义务和丧失中立地位之间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空白”[10]。或许，

中立义务中存在某条不得逾越的红线，跨越这条红线将毫无疑问地将中立国转化为交战国。但是，这

条红线究竟画在何处？无论是相关的国家实践还是学术著作，都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本

文的重点是分析所谓“非交战状态”的法律性质，而违背中立义务的国家何时、如何转变为交战国并

非分析的主题，但是这也是一个会自然出现的问题，不妨做简要探讨。 

对于中立国何时、如何转化为交战国，可以借用“构成说”和“宣告说”。构成说意味着，只要

满足某些客观条件，中立国即转化为交战国。例如有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只要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武装

冲突，就会成为交战国[7]。但是，何种程度为“很大程度”、何种情况为“参与”，实际上难以客观判

断，仍属于主观认定。例如在两伊战争中，科威特向伊拉克提供财政支援，并允许伊拉克使用其港口

和后勤设施，科威特无疑违反了中立义务，伊朗认为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是交战国 ，但美国[34]和荷

兰[35]明确认为科威特不是交战国；而对于同样支持伊拉克的美国 和沙特阿拉伯 ，伊朗认为其违背了

中立义务，却不是交战国。再进一步，即便某第三国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但未予宣布或承认(就如历

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而且受其攻击的交战国也没有宣布该第三国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因而成为交战

一方，那么就算所涉两国“大打出手”——对此国际人道法将适用，但从中立法的角度看，该第三国

仍不是交战国。相对而言，也许宣告说才能真正解释中立国何时、如何转变为交战国(可以将此认知

带入俄乌冲突的场景)：如果任何中立国宣布自己是或将成为交战一方，例如公开承认即将或已经对

某一交战方实施直接敌对行动，即便是以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名义；宣布即将或已经派遣军事力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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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区域而且将直接攻击交战一方的武装部队或在受到攻击时还击，即成为交战国，而不再是中立

国。对于交战国，只要其宣称某第三国为交战国或者承认即将或已经对其实施直接敌对行动，则后

者即便没有参与敌对行动，也不再是中立国。这种认知也符合传统国际法中有关中立国转变为交战

国的规则。 

 

五、结语 
 

对于对俄乌冲突或任何其他国际性武装冲突真正保持中立、不“选边站”的国家来说，好像分

析“非交战状态”的法律性质并无现实意义，其实不尽然。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甲国无论是为打

击叛乱还是阻止分裂，对境内某股势力发起军事打击，毫无疑问，这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中立

的概念和规则只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因此任何其他国家都谈不上中立或不中立。但是，假如乙

国支持该股势力，对甲国实施敌对行动，那么一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将演变为国际性武装冲突。在

这样的场景中，乙国干涉甲国内政甚至侵略该国的问题先放下不论(这要由安理会认定)，问题是：

假如丙国允许乙国军机、军舰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乃至从其领土上出发打击甲国，丁国向乙国提供

武器弹药，并宣称自己处于“非交战状态”，那么甲国应该如何认定丙国、丁国的法律地位及其行为

的法律性质？可以采取怎样的合法行动？怎样的行动又将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本文的分析将有助于

思考这些问题。 

传统中立法是关于如何使用武力的法律，这与现代国际法中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则不相匹配。因此，

中立法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在学术界出现了否认中立法依然有效的声音，为“非

交战状态”大行其道提供了契机。然而，中立法的目的及宗旨在于避免武装冲突的升级和扩大，这与

现代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相符。迄今为止，中立法依然是规制战争中各方关系最完备的法律体系，

其权利和义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得到援用。鉴于中立法的上一次编纂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有必要在当今的国际法体系中思考如何重新编纂中立法(包括“非交战状态”及其滥用)，以适应时代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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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rmed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n addition to the two belligerent states of 

Russia and Ukraine themselves, a large number of third stat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which includes military aids of all kinds to belligerent sates. Some third states have claimed to be in a 

"non-belligerency". In traditional legislation, there was no such a status as "non-belligerency". This concept 

originated from state practice after World War I and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legal rules of war. Surveying relevant national practice reveals that "non-belligerency" has not been accepted 

by positiv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is only a disguise to cover various violations of law of neutrality. Those 

states that claim to be in a "non-belligerency" are actually neutral states that violate the obligation of 

neutrality.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aw of neutrality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revalence of "non-belligerency" doctrin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how the law of 

neutrality may be re-codifie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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